
法　訊

最高法院函送刊登司法院公報之 111年度台上字第 977號刑事裁判，請見司法
院網站。

法制動態

◎ 司法院 112年 3月 1日修正「行政訴訟文書使用科技設備傳送辦法」，自 112年 8
月 15日施行。
◎ 司法院 112年 3月 1日修正「行政訴訟書狀規則」第 6條及第 3條附件一、附件二，
自 112年 8月 15日施行。（詳細內容請見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

1  司法院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草案  
增訂被害人程序參與權及保護等

 首長座談 許院長感謝齊心推動國民法官新制
 名古屋大學宇田川幸則教授一行參訪司法院

2,3 四宮啟 著　廖健男 譯／司法制度改革與裁判員制度（上）
3 林秋芬／法院辦理家事親職教育之現況與建議（下）

4  緑大輔教授談國民參與審判及法院證據裁定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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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草案 增訂被害人程序參與權及保護等
言」、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司法院釋

字第 805號解釋等意旨，依少年保護優先
原則，因應少年事件之性質，設置有別於

成人刑事案件被害人保護及訴訟參與機

制，以期合理維護少年事件處理程序中被

害人相關權利。

此外，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 40條第
4項及第 24號一般性意見所揭示對少年
應依其身心發展需求採行跨學科評估及

多樣化處遇之意旨，明定專業機構作為提

供多元處遇措施之處所。另因應曝險少年

行政輔導先行新制將於 7月 1日施行，為
妥適處理少年曝險行為所用、所生或所得

之物，亦明文授權訂定少年輔導委員會扣

留、保管、請求處理等事項之依據。

修正內容包括：

一、為求精準規範意涵，修正少事法與

其他法律準用之關係。（草案第 1條之 1）
二、明定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少年曝

險行為時所用、所生或所得之物之依據。

（草案第 18條）
三、明定少年法院得將少年責付福利、

【本刊訊】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 805號
解釋所揭示應明文規範少年保護事件被

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到庭陳述意

見，以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保障

被害人程序參與之意旨，並因應刑事訴訟

法增訂暫行安置制度、曝險少年行政輔導

先行新制將於 7月 1日施行，司法院 3月
9日召開第 205次會議，由許宗力院長主
持，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增訂少年事件被害人參與之正當

程序與相關保護機制、明定少年多元處遇

措施，及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少年曝險行

為所用、所生或所得之物之處理依據。修

正草案將函請行政院會銜後，送請立法院

審議。

本次修正重點為少年事件中被害人參與

程序之權利。有鑑於少年司法程序中，被

害人保護與權益保障，涉及少年健全自我

成長權利之保障，應依憲法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立法目的，進行

合理正當之處理，爰參考聯合國「犯罪被

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人之司法基本原則宣

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 
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另，考量保

護被害人之必要，少年法院得命少年遵守

保護被害人之命令。（草案第 26條、第
42條）
四、少年法院於調查及審理，必要時

得聽取在場旁聽之人之意見。（草案第 
34條）
五、賦予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權、相關

人員陪同在場權、隱私保護措施及審理進

度告知等權益。（草案第 36條之 1）
六、少年法院得令身體、精神或其他心

國際司法交流

名古屋大學宇田川幸則教授一行參訪司法院

【本刊訊】日本名古屋大學法學研究科

宇田川幸則教授（圖左 2）帶領師生一行
10人來臺，進行臺灣法制自主學習旅行，
在文化大學法學院吳盈德院長、郭欽銘教

授陪同下，於 3月 8日拜會司法院，由蔡
烱燉副院長（右 2）接見，憲法法庭書記
廳許辰舟廳長（右1）及林尚諭、李奕逸、
吳志強 3位研究法官陪同，並由林美鳳大
法官助理口譯。

蔡副院長表示，適逢 3月 8日國際婦女
節，首先祝福各位女性朋友佳節愉快。值

得一提的是，我國女法官的人數已經超越

男法官，工作上表現也非常傑出。宇田川

教授表示實地考察才瞭解制度的差異，在

日本女法官約僅佔 1/3。

宇田川教

授等人就審

判業務、國

際司法交流

等 議 題 提

問。蔡副院

長表示，其

自 19 8 3 年
起 擔 任 法

官，工作雖

忙碌，但由

於體認到法

官的職務在於實踐公平正義，也就不以為

苦。在司法院多年努力建立獨立的審判環

境後，相信現在絕大部分臺灣的法官都會

感受到審判獨立，就像呼吸一樣的自然。

並表示我國法官協會於 1995年加入國際
法官協會，1999年首次在臺北舉辦年會，
今年 9月間將再度在臺北舉行，意義非常
深遠。

有關避免裁判誤判方面，蔡副院長指

出，法官除要充實本職學養外，為了應付

複雜多元的現代社會，司法院也鼓勵法官

多參與在職訓練。刑事案件部分，採取當

事人進行主義及無罪推定原則；如有漏

失，還可以透過憲法訴訟法的裁判憲法審

查，作最後的把關。

【本刊訊】

司法院 3月 6
日舉辦「司法

首長業務座

談會」，聚焦

討論甫上路

的國民法官

新制，及將於

8 月 15 日 正
式施行的行

政訴訟堅實

第一審新制

等相關司法議題，由許宗力院長（中）

主持，蔡烱燉副院長（左）、林輝煌秘書
長（右）及各審級法院院長與會。

許院長首先表示，為了讓國民法官制

度順利實施，過去兩年多來，各法院進

行許多準備措施，包括宣導活動、教育

訓練，並進行擬真模擬法庭演練等。感

謝各法院同仁長期以來不辭辛勞，齊心

促使國民法官新制能於 112年順利施行。
許院長並說明，司法院將持續研議各項

方案，逐年多元化遴增法官人力，推動

金字塔型訴訟制度、持續提升調解與認

罪協商效能、擴大司法 E化、積極研議
簡化裁判書類等各種可行方法，紓減法

官工作負擔。近年各項民調顯示，民眾

對於司法的信任度，持續呈現上升的趨

勢，這都要歸功與感謝所有司法同仁的

共同努力與付出。

本次會議討論之議題，包括國民法官

新制、行政訴訟堅實第一審新制、精神

衛生法新制及判決新聞稿發布標準等 4
項議題，分別由司法院刑事廳李釱任廳

長、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張國勳廳長、少

年及家事廳謝靜慧廳長、新聞及法治宣

導處張永宏處長提出報告。

此外，與會司法首長就司改新制、裁

判書公開及遮隱之改善精進措施等相關

議題亦展開深入而廣泛的熱烈討論。許

院長並就各項興革意見，指示有關權責

單位研究辦理。

首長座談 許院長感謝齊心推動國民法官新制
凝聚共識

智顯有障礙之少年進入醫療機構接受治

療。（草案第 42條）
七、增訂少年得對少年法院裁定其應遵

守保護被害人命令之救濟管道。（草案第

61條）
八、因本次修正已增訂少年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訴訟參與有關規定，少年刑事案件

不再適用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草案第

65條）
九、被害人於少年刑事案件之審理程

序，得選任律師為代理人，及代理人之閱

卷聲請與限制。（草案第 73條之 1）


